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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文化艺术基金（一般项目） 
2021 年度文学创作资助项目申报指南 

 

江西文化艺术基金面向社会受理文学、文艺评论、民间

文艺作品创作资助项目的申报，组织专家评审，确定资助项

目和资助额度，并实施监管。根据《江西文化艺术基金章

程》，结合《江西文化艺术基金一般项目资助管理办法》,制

定本指南。 

一、资助要求 

本项目资助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

指引，具有丰厚文化内涵，较高艺术品位，思想性、艺术性、

时代性相统一的文学创作、民间文艺创作，以及针对具体作

品、作家的文艺评论创作。重点资助现实题材、革命历史题

材、历史文化题材创作，推出一批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，特

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江西取得的辉煌成就、江西社会生活发生

的巨大变革、江西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，体现江西特质、

代表江西形象、彰显江西气度，题材多样、风格独特的文学

作品。 

二、资助范围 

本项目资助范围为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儿童

文学、网络文学及电视剧剧本；民间文学及民间文艺文字作

品；针对具体作品、作家的文艺评论创作。具体分为 4类进

行资助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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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类为长篇小说、长篇报告文学、民间文艺专著、针对

具体作品、作家的文艺评论专著；二类为中篇小说集，以及

中短篇小说集、中短篇报告文学集、诗歌集、散文集、民间

文艺集、儿童文学集、针对具体作品、作家的文艺评论集；

三类为短篇小说、文艺评论主题系列、民间文艺主题系列作

品，系列指 3篇以上；四类为电视剧剧本。 

申报项目应是在获得江西文化艺术基金立项资助后实

施，且能够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按要求完成结项验收的

项目。 

三、资助额度 

依据申报项目的文学类别综合核定，一类资助项目不超

过 8万元，二类资助项目不超过 4万元，三类资助项目不超

过 2万元，四类资助项目不超过 8万元。 

四、资助方式 

对一类和四类立项资助项目，将先期拨付资助资金总额

的 80%，项目完成并验收合格后，拨付剩余 20%的资助资金；

对二、三类立项资助项目，将一次性拨付资助资金。 

五、申报条件 

本项目的项目主体为个人。项目主体应同时具备以下条

件： 

1.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西省户籍或工作、生活在江西

省内; 

2.对申报项目依法享有完整知识产权，不侵犯任何第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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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的知识产权或其他合法权益。如果作者已将某部作品的署

名权转让给第三方，则该作者不能再申报此部作品。 

3.同一项目主体每个资助类别的申报数量不超过 1项。

同一申报项目不得同时兼报两个及以上资助类别。 

4.已获得立项资助的项目，在该项目未通过管理中心组

织的结项验收前，项目主体不能再申报该类别新的资助项目。 

六、申报时间 

本项目从 2021 年 4 月 20 日起开始申报，至 2021 年 6

月 20 日截止申报。江西文化艺术基金管理中心（以下简称

“管理中心”）在申报期内受理项目申报，并提供相关咨询

服务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七、申报程序 

（一）项目主体在规定的申报受理期内，登陆江西文化

艺术基金申报评审管理系统（jxwhysjj.jxsysyjy.org.cn），

按要求填写《江西文化艺术基金（一般项目）2021年度文学

创作资助项目申报表》,上传申报材料，并将申报表和申报

材料邮寄到管理中心。 

（二）管理中心将对申报项目进行核查，符合相关规

定的予以受理；不符合相关规定或提供申报材料不全的，

不予受理并通知项目主体。 

 （三）对项目主体寄送的申报材料，管理中心按规定

管理和使用，且不退还，请自行备份底稿。 

八、申报材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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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《江西文化艺术基金（一般项目）2021 年度文学

创作资助项目申报表》。 

（二）项目主体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或户口本复印件（如

户籍不在江西但工作生活在江西的，可提供 2年以上江西省

内社保缴纳证明）。 

（三）申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或涉及民族宗教内容的项

目，须提供设区市级文联或省级有关文艺家协会的审读意见。

电视剧剧本涉及重大题材或者特殊题材，需提交省级广电部

门的审读意见。 

（四）项目主体曾在本领域获得省级以上专业奖项的，

须提供获奖证书及复印件。 

（五）一类资助项目须提交创作构思及不少于 2万字初

稿；二、三类资助作品须提交未正式出版的完整作品;四类

资助项目须提交主要人物小传、故事大纲和不少于 2万字分

集梗概。 

（六）须打印并邮寄 1份申报材料到管理中心。要求统

一用 A4纸型双面印制，装订成册，并在指定位置亲笔签名，

同时将电子文件存放在 U盘中一并邮寄。 

（七）申报材料应于 2021年 6月 23日前报送或邮寄至

江西文化艺术基金管理中心（江西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），

以邮戳或交寄单为准。邮寄地址：南昌市青山湖区江大南路

132 号，邮编： 330029，联系电话： 0791-88393081，

0791-88370062。需注明“申报材料”字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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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签约实施 

确定立项资助后，管理中心将与项目主体签订《江西省

文化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协议书》。《江西文化艺术基金（一般

项目）2021年度文学创作资助项目申报表》作为协议书附件，

具有同等约束力。 

十、监督验收 

（一）2021 年度文学创作资助项目应于 2022 年 12 月

31日前完成结项验收。如确需延期完成的，必须于 2022年

9月 30日前以书面形式向管理中心申请，获得批准后方可延

期。延期时间不得超过 1年，逾期按相关办法做终止处理。

未完成结项验收前不得申报下一年度同类资助项目。 

（二）管理中心将按照《江西文化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监

督管理办法》，对资助项目实施过程进行监督，并组织专家

对资助项目进行结项验收。 

（三）项目主体要保证申报项目在申报及后续实施过程

中均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。如有侵

犯，项目主体依法承担全部责任。 

（四）项目主体违反《江西文化艺术基金章程》及文化

艺术基金其他有关管理规定的，管理中心给予通报批评，并

追究责任人相关责任。项目主体有以下情形的，报理事会批

准后追回已拨资金，并暂停项目主体三年以上申报资格，涉

嫌违法违纪的移交有关部门处理： 

    1.项目主体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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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； 

2.项目实施内容、经费支出、结项成果等与《江西省文

化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协议书》的约定存在重大差异； 

3.项目主体存在其他弄虚作假、挪用资助资金、违反

《江西省文化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协议书》等情形； 

4.项目主体有其他严重违法违纪行为。 

十一、其他 

（一）资助项目结项验收前，未经管理中心同意，项目

主体不得自行将资助项目作品出版。 

（二）资助项目结项验收时，一二三类项目主体应按要

求提交修改后的定稿及与省级以上出版社签订的出版协议；

四类项目主体应按要求提交完整电视剧剧本及出版局出具

的版权登记证书。 

（三）文化艺术基金对项目主体在项目申报、实施过程

中与第三方产生的纠纷不承担任何责任。 

（四）管理中心对本指南拥有最终解释权。 

（五）本指南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